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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清遠市商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qywjm.gov.cn/info/199681）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广东检验检疫局出台广东检验检疫局出台广东检验检疫局出台广东检验检疫局出台 25252525 条支持中国条支持中国条支持中国条支持中国（（（（广东广东广东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工作措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工作措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工作措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工作措施    

    

为支持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广东检验检疫局以制度创新、科学高效为目标，在

贯彻落实质检总局关于支持南沙新区开发建设意见以及复制、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检验检疫创新改革制度基础上，根据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

研究制定了《广东检验检疫局支持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工作措施》。 

   所出台的工作措施共七方面 25 条，按照“进境检疫，适当放宽进出口检验；方便进出，

严密防范质量安全风险”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力度，实施更便利、更有效的监管和服务措施，

全力促进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的建设和发展。 

   一、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1.实施分线监督管理模式。在进出境“一线”实施检疫和重点敏感货物检验，在进出口

“二线”实施检验和监管；货物进境入区时，仅实施必要的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环保检验

和放射性检测。 

   2.实施“智检通”口岸通关模式。实行差别化通关管理，在信用管理、合格评定、风险分

析基础上，对出入境货物实施直通放行、直报转检的通关协作模式和申报放行、验证放行、抽

样放行、合格放行的监管放行模式。 

   3.实施进口货物预检验制度。根据企业申请，在货物入区时或出区前对进口货物实施预先

检验，检验有效期内货物进口出区时实行核查货证、核销放行，加快货物验放速度。 

   4.实施检验检疫区域一体化模式。深化申报制度改革，实施无纸化报检和无纸化放行，实

现检验检疫证单签发电子化。全面实施出口直通放行，优化进口直通放行模式，扩大进口直通

的区域、企业和产品，推动加快实现全国检验检疫的通报、通检、通放。 

   5.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互认。加强与港澳和相关国家的沟通和磋商，积极推动强制性产

品检验检测认证结果互认。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食品农产品认证国际合作与结果互

认。推进与港澳和相关国家检验检疫证书联网核查，提高证书核查效率，加快口岸通关速度。 

   二、创新检验检疫监管机制 

   6.实施集中查验监管模式。提升集中查验监管场站监管和服务能力，对区内水产品、冻品、

植物及其产品、皮张、动物源性饲料、再生资源等货物实施集中查验，货到即查、查毕即放。 

   7.实施区内流转货物免予检验制度。货物在区内以及与境内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税区、

出口加工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区之间流转，不涉及实际使用

的免予检验。 

   8.实施区内物品免予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区内企业入境仓储物流货物、自用办公用品以

及设计、研发、产品测试、出口加工、进出境返修产品、设备租赁等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

免予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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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实施第三方检测结果采信制度。以合格评定为基础，建立完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标准、监管验证、准入退出等管理机制，规范采信工作管理要求。扩大一般工业品、输非产品

采信第三方检验鉴定结果范围，对进出口食品、食品接触材料等进行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试

点。 

   三、服务自贸区产业发展 

   10.实施国际会展检验检疫监管制度。对进境展品实施口岸核放、场馆集中查验监管。对

按规定需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展品，凭参展证明实行登记管理，免予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

对允许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化妆品等展品，凭参展证明免予加贴中文标签和抽样检验，允许合

理数重量的展品在参展期间进行试销。对保税展示货物，实行登记管理，允许多次出区展示。 

   11.实施全球维修产业监管制度。在企业资质评估的基础上，优化完善进口机电产品再利

用、再制造产业发展监管模式，对区内维修再制造企业进口旧机电产品实行免予备案、以不定

期监督检查替代批批检验等便利措施，促进区内全球维修和再制造产业发展。 

   12.实施跨境电商检验检疫监管制度。深化应用广东检验检疫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

应用，与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仓储物流企业、支付平台和相关部门实现数据对接和信息共享。

对跨境电子商务实施企业备案、产品备案、风险评估、诚信管理、负面清单、质量溯源管理，

对跨境电子商务出入境物品实施“分类管理、便利进出”、“一次申报、分批核销”便利监管

措施。 

   13.实施出入境生物材料风险管理制度。简化审批程序，质检总局下放权限由广东检验检

疫局办理入境特殊物品检疫审批。对区内生物医药企业实行备案制度，相同入出境特殊物品审

批单在一定期限内可以核销使用，对入境特殊物品和进境动物源性生物材料实施风险分析基础

上的分类管理和检疫登记监管，促进生物材料扩大进出口，推动区内生物医药向规模化、产业

化发展。 

   14.支持邮轮游艇业发展。支持国家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和邮轮配送中心建设，支持境外

商品保税供船。制定实施邮轮、游艇出入境便利化措施，对入境邮轮、游艇生活自用的动植物

及其产品免予审批，对生活废弃物实施集中处理，对邮轮、游艇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技术

指导。 

   四、支持建设国际航运中心 

   15.提升口岸对外开放水平。支持区内口岸对外开放，指导完善检验检疫设施，推进南沙

新港三期和四期等口岸项目建设。按照《国际卫生条例（2005）》关于创建国际卫生港口的标

准要求，持续完善区内口岸检疫监管设施建设，提升卫生管理和控制水平，提升口岸核心能力

和竞争力。 

   16.增强国际航运服务功能。加强国际航运残损、海损鉴定能力建设，拓宽服务范围和提

升服务水平，增强国际航运服务功能。建立高效便捷的口岸与内陆检验检疫协作机制，推进区

内口岸与内陆合作建设“无水港”。支持扩大内外贸同船运输、国轮捎带、国际航班国内段货

物运输、内贸货物跨境运输的适用范围，采取隔离存储、堆码等有效防控措施，对内贸货物不

实施检验检疫，提升运力资源综合效能。 

   17.实施国际中转货物检验检疫监管制度。除过境动物和转基因产品外，其他过境动植物

及其产品实施备案管理，免予办理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对国际中转食品实施备案管理，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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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检验，免予提供证书，免予注册备案等前置准入要求。对集装箱转运的有运输包装的动植

物产品免予准入要求、检疫审批和证书要求。 

   18.实施中转货物产地来源证管理制度。根据货物实际原产地，对区内中转出口货物签发

他国原产、经中国转口的未再加工证明，根据贸易需要进行换证、分证和并证，促进区内转口

贸易发展。 

     五、支持发展大宗商品交易 

   19.实施市场采购出口商品口岸检验检疫监管制度。提升市场采购出口商品检验检疫集中

检管区服务功能，通过企业备案、产品备案、溯源管理、风险评估、诚信评级，建立科学动态

的数据模型，根据风险分析进行分类监管、快速放行，促进市场采购商品扩大出口。 

   20.支持进出口交易中心发展。支持区内建设进口商品交易中心，支持地方政府申请建设

进口货物检验检疫指定口岸，指导完善查验监管设施，推动资源性和消费品扩大进口。在风险

分析基础上实施便利通关措施，支持进出口冷链物流中心和原木、粮食、钢材、废物原料、汽

车等进出口交易中心建设发展。 

   六、进一步简政放权 

   21.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权限。简化区内企业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审批流程，延长检

疫许可证有效期至 1 年，允许多次核销；取消原产地备案企业年审，将强制性产品免办证明、

出口注册备案现场评审、非敏感动植物产品注册登记和企业年审等权限下放驻区检验检疫机

构。 

   22.实施检验检疫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施出入境直通放行货物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以外

的货物全面实施直通放行。实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清单制度，清单外已获我国检疫准入的进

境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检疫审批权限由质检总局下放广东检验检疫局。 

   23.支持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建设。支持外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机构在区内设立分支机构

并开展业务，鼓励在区内成立进出口商品第三方检验鉴定机构和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取

消外商投资认证机构子公司和子公司扩大认证业务范围的审批，取消对投资方的资质要求。比

照内地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和实验室，给予区内港澳服务提供同等待遇。 

   七、优化区内营商发展环境 

   24.支持“单一窗口”和信息化平台建设。支持地方政府电子口岸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建设。推进区内检验检疫电子服务平台和数据交换平台建设，建立与区内公共信息平台的互联

机制，加快推进电子标签、物联网技术等在检验检疫监管中的应用，推动检验检疫智能执法系

统建设，提高检验检疫监控系统与区内各类新业态运行模式的兼容性，在有效监管基础上加快

实现货物区内自由流动和跨区流转。 

   25.加强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密切与自贸区管理部门的协作，形成合力，

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加强与质监、商务、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合作，在企业管理、质量控制、

风险监测、产业发展等方面密切协作，相互支持。全面推进关检合作“三个一”，加强与海关、

海事、交通、边检等口岸管理部门的合作，加快推进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共同营

造良好营商发展环境。 


